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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5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3年5月

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建国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247,23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3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247,00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729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22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代理人共13人，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47,83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9826％。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许贵淳律师、张丽

欣律师对会议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7,1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7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许贵淳律师、张丽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杨建国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杨 超_______________

李彦英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杨 旭_______________

崔志娟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刘德雷_______________

梁建敏_______________

会议记录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恒兴

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5月2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博时恒兴一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博时恒兴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当

在上述终止事由出现后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且本次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现将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恒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恒兴一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75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基金。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4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博时恒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恒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恒兴一年定开混合A 博时恒兴一年定开混合C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750 011751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五千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五十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

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登记机构完成每个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的申购、 赎回或转换业务申请确认

时，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基金管理人在履行相关

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后终止基金合同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

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

本基金最近一个开放期为2023年4月20日至2023年5月22日。截至本次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的申

购、赎回业务申请确认日（即2023年5月23日），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基金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终

止本基金并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基金财产清算安排

1、自2023年5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

转换等业务，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2、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

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

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

期限相应顺延。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三）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

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各类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

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五）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20年以上， 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四、特别提示

1、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公司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开放期之外的日期不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本基金最近一个开放

期为2023年4月20日至2023年5月22日。因此，自触发本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条款情形后，本基金将不再

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2、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清算的相关后续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814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5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上证科

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3年5月25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5月25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5月25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年5月25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5月25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发起式A 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发起式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8145 018146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1.00元（含申购费），

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以销

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

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

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A类份额申购费率 C类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00%

0

100万元≤M＜300万元 0.50%

M≥300万元 每笔300元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

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为1.00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

的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该类别基金份额余额部分必须一同赎回。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若投资者单个交易账

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将不受此限制，但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

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单笔赎回申请限制，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

投资者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 具体如下表所

示：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Y） A类份额赎回费率 C类份额赎回费率

Y＜7日 1.50% 1.50%

Y≥7日 0 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在7日以内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

告。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

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前

端收费模式）， 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 非QDII基金不能与

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基金转换

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出

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

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

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见上文。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定投金额A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

（含1.00元），定投金额C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2）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办理网点、致电本公司客服

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认情况。 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

基金账户。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

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场外非直销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

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

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

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各

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

公告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规定网

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112� �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2023-024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于

2023年5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年5月

22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高健先生主持（代

行董事长职责），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

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本次董事

会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3年5月22日，下属公司迪康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康电气” ）,与广西捷通

高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科技” ）签署了《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

度电子标签采购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捷通科技向迪康电气采购ETC电子标签，金额合计

490万元（最终价款根据实际购买数量进行确定和结算）。

捷通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 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自本公告披露日到2023年年末， 将与捷通科技发生销售

ETC电子标签事项，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5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

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

计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2023—025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与不同关联人亦未发生与本次

关联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下属公司迪康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康电气” ）于2023年5月22日与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

通科技” ）签署了《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电子标签采购合同》，根据合同

约定，捷通科技向迪康电气采购ETC电子标签，金额合计490万元（最终价款根据实际购买

数量进行确定和结算）。

捷通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 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自本公告披露日到2023年年末， 将与捷通科技发生销售

ETC电子标签事项，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500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关联

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3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3273226186

法定代表人：余俊杰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88号

经营范围：公路管理与养护、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动终端

设备制造、停车场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捷通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捷通科技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买方）：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迪康电气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同金额

本合同总金额(大写)：肆佰玖拾万元整。

第二条 付款条件

2.1付款方式

2.1.1双方签订合同后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货款预付款。

2.1.2甲方签收货物后对该批次产品进行一发及核查，出具《到货一发报告》批次产品

合格率应高于99.5%(含)。 如当前批次一发合格的，甲方根据《到货一发报告》中所有批次

的总数量与报告出具后向乙方支付该批次电子标签货款的30%，再于验收合格两个月后付

款35%。

2.1.3尾款一次性支付：本合同项下采购的电子标签全部供货完毕，并且在甲方系统二

次发行(指发行给终端客户使用)完毕且质保期满后支付尾款(货款总额的5%)。

第三条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3.1以买方发送的《供货通知书》上所载的时间和地点为准。

第四条 质量保证

4.1卖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采用的是最佳材料和第一流的工

艺，并在各个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4.2质量保证期5年。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卖方所提供产品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对所提供的产品

进行召回。卖方在向买方提供产品后，发现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时，须主动告知买方并进

行召回。 由于卖方提供的产品导致买方客户要求退货或召回的，由卖方对产品进行召回处

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买方保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

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

或合同约定执行。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交易定价

符合市场规律，有利于公司逐步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可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728� �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2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八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

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联席会议审议，一致同意推选张建斌先生、关丽莘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张建斌先生、关丽莘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经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建斌，57岁。张先生于2012年10月加入本公司监事会。张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法学硕士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张先

生曾在邮电部政策法规司、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工作。 张先生现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和

本公司法律部（合规管理部）总经理。张先生在公司法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截至目前，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股，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关丽莘，51岁。 关女士为高级经济师、汉语言文学学士。 关女士曾任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上

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国电信集团工会常务副主席。关女士在电信行业具有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截至目

前，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728�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香港港丽酒店大堂低座弥敦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807,821,08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7,737,501,4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070,319,6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28674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242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24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全体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国际/国内口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122 99.999706 194,500 0.000287 4,800 0.000007

H股 2,069,775,512 99.973717 178,000 0.008597 366,148 0.017686

普通股合计： 69,807,077,634 99.998935 372,500 0.000534 370,948 0.00053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622 99.999707 194,000 0.000286 4,800 0.000007

H股 2,069,775,512 99.973717 178,000 0.008597 366,148 0.017686

普通股合计： 69,807,078,134 99.998936 372,000 0.000533 370,948 0.00053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622 99.999707 194,000 0.000286 4,800 0.000007

H股 2,069,773,512 99.973620 178,000 0.008598 368,148 0.017782

普通股合计： 69,807,076,134 99.998933 372,000 0.000533 372,948 0.00053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622 99.999707 194,000 0.000286 4,800 0.000007

H股 2,069,773,512 99.973620 178,000 0.008598 368,148 0.017782

普通股合计： 69,807,076,134 99.998933 372,000 0.000533 372,948 0.000534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和股息宣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30,422 99.999748 166,200 0.000245 4,800 0.000007

H股 2,069,739,512 99.971978 178,000 0.008598 402,148 0.019424

普通股合计： 69,807,069,934 99.998924 344,200 0.000493 406,948 0.000583

6、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3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291,622 99.999690 205,000 0.000303 4,800 0.000007

H股 2,069,737,512 99.971881 178,000 0.008598 404,148 0.019521

普通股合计： 69,807,029,134 99.998866 383,000 0.000548 408,948 0.000586

7、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外部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622 99.999707 194,000 0.000286 4,800 0.000007

H股 2,069,737,512 99.971881 178,000 0.008598 404,148 0.019521

普通股合计： 69,807,040,134 99.998881 372,000 0.000533 408,948 0.000586

8、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622 99.999707 194,000 0.000286 4,800 0.000007

H股 2,060,741,512 99.537359 9,174,000 0.443120 404,148 0.019521

普通股合计： 69,798,044,134 99.985994 9,368,000 0.013420 408,948 0.000586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37,302,222 99.999706 194,400 0.000287 4,800 0.000007

H股 2,069,723,512 99.971205 192,000 0.009274 404,148 0.019521

普通股合计： 69,807,025,734 99.998861 386,400 0.000553 408,948 0.00058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柯瑞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204,268,665 91.972887 是

10.02

关于选举邵广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9,128,298 92.137424 是

10.03

关于选举刘桂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3,496,778 92.129357 是

10.04

关于选举唐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6,298,692 92.133371 是

10.05

关于选举夏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6,290,191 92.133359 是

10.06

关于选举李英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9,128,995 92.137425 是

10.07

关于选举李峻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316,299,291 92.133372 是

10.08

关于选举陈胜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4,295,067,394 92.102957 是

1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吴嘉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4,329,667,382 92.152522 是

11.02

关于选举杨志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4,329,598,586 92.152423 是

11.03

关于选举陈东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4,332,432,389 92.156482 是

11.04

关于选举吕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4,332,439,789 92.156493 是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韩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4,332,450,390 92.156508 是

12.02

关于选举罗振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4,242,625,771 92.027834 是

12.03

关于选举汪一兵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4,242,595,469 92.02779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和股

息宣派方案的议

案

4,046,728,595 99.995775 166,200 0.004107 4,800 0.000118

7

关于2023年度外

部审计师聘用的

议案

4,046,700,795 99.995088 194,000 0.004794 4,800 0.000118

8

关于为公司和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

保险的议案

4,046,700,795 99.995088 194,000 0.004794 4,800 0.000118

9

关于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4,046,700,395 99.995078 194,400 0.004804 4,800 0.000118

10.01

关于选举柯瑞文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3,786,809,962 93.573114

10.02

关于选举邵广禄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3,786,808,323 93.573073

10.03

关于选举刘桂清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3,786,808,422 93.573076

10.04

关于选举唐珂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3,786,809,422 93.573100

10.05

关于选举夏冰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3,786,809,421 93.573100

10.06

关于选举李英辉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3,786,808,520 93.573078

10.07

关于选举李峻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3,786,818,521 93.573325

10.08

关于选举陈胜光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3,784,242,321 93.509667

11.01

关于选举吴嘉宁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786,811,821 93.573160

11.02

关于选举杨志威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786,799,316 93.572851

11.03

关于选举陈东琪

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786,792,914 93.572693

11.04

关于选举吕薇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786,800,314 93.5728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1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1728� �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2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监事会的

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会前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韩芳

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推选韩芳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选举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728� �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2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的会议

通知及资料已于会前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柯瑞文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其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安排的议案》

综合考虑各位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执业经验等，选举审核委员会成员为：吴嘉宁先生、杨志威先生、陈东琪先生和吕薇女士

任委员，吴嘉宁先生任委员会主席；选举薪酬委员会成员为：杨志威先生、吴嘉宁先生和吕薇女士任委员，杨志威先生任委员会主

席；选举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陈东琪先生、吴嘉宁先生、杨志威先生任委员，陈东琪先生任委员会主席。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安排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于2026年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批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聘任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选举柯瑞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聘任其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于2026年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批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邵广禄先生为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于2026年

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批准《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刘桂清先生、唐珂先生、夏冰先生、李英辉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于2026年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批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李英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于

2026年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批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于2026年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上述人员简历

柯瑞文：59岁，于2012年5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 柯先生为高级工程师，工商管理博士。 柯先生曾任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江西省电信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市场部经理、江西省电信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人力资

源部主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总经理，以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 柯先生现兼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柯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邵广禄：59岁，于2020年5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邵先生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管理学博士。邵先生曾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于上交所上市之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及电讯盈科有限公司（均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非执行董事、开放网络基金会开源社区理事会理事、全球移动通信

协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 邵先生现兼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邵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

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桂清：56岁，于2019年8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刘先生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刘先生曾任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及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刘先生现兼任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

执行董事、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及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董事。刘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截至目前，

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唐珂：48岁，于2022年3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唐先生为高级会计师，经济学硕士。唐先生曾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唐先生现兼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互联

网协会副理事长、中关村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及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副会长。 唐先生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及

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夏冰：49岁，于2023年1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夏先生为高级工程师，经济学博士。夏先生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于联交所主板

上市之凤凰卫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曾用名“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的非执行董事，于上交所上市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及于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之True� Corpora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的董事。 夏先生现兼任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会长。 夏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截至目前，夏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英辉：52岁，于2023年1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 李先生为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会员、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会计学

硕士。 李先生曾任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财务部副主任，于上交所主板及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华能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预算部主任，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主任。 李先生现兼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员副会长。 李先生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及基础行业从业经验。 李先生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截至目前，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嘉宁：62岁，于2023年1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吴先生为香港执业会计师、澳门执业核数师暨会计师、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

计师（FCP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CA）、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FCA）。 吴先生于1984

年、1999年分别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吴先生1984年加入香港毕马威会计师行，1996年起担任合

伙人，2000年6月至2015年9月担任主管合伙人，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担任毕马威中国副主席。 吴先生现任于联交所及上交所

上市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联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于联交所和上交所上

市的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亦曾任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房多多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

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志威：68岁，于2018年10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 杨先生现任冯氏控股(1937)有限公司及其香港上市公司的集团监察及风险

管理总裁。 杨先生于法律、监察及合规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律师事务所及企业担任企业、

商业及证券律师职务。 杨先生亦曾任于联交所主板及于上交所上市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国

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法律顾问、胡关李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于2001年至2011年出任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中银香港（控

股）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兼任于联交所主板及于上交所上市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于

2011年4月至2015年2月出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个人金融）。 杨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其

后毕业于英国法律学院，并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截至目前，杨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东琪：66岁，于2023年1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 陈先生为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7），中国经

济50人论坛成员（1998年以来）。陈先生曾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广东省、

山西省经济顾问。 陈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三角一体化专家组、四川省政府专家委员会委员，孙

冶方基金理事会常务理事。 陈先生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截至目前，陈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吕薇：66岁，于2023年5月加入本公司董事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学

位。 吕女士1984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体系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政

策、科技体制改革、知识产权政策等，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制造业强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等研究与制订。 吕女士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财经委委员。 截至目前，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飞：41岁，管理学硕士，现任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徐先生于2006年加入本公司，曾任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徐先生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截至目前，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